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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第七屆原住民族教育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 

壹、時      間：110 年 3 月 18 日(星期四)下午 2時 
貳、地      點：本府 1602 會議室 

參、主      席：鄭市長文燦（高副市長安邦代理）紀錄：范悅音科員 

肆、出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伍、主席致詞（略） 

陸、頒發委員聘書 

柒、業務單位工作報告（略） 

補充建議： 

三光國小張玉英校長：有關去（109）年本市師生鄉土歌謠比賽，比賽報到

時間為是日上午 8時 30 分至 9時，建議考量復興區

學校下山車程需 2 小時，許多學校學生需於比賽前

一天於平地住宿，建議日後比賽報到時間得延後至

上午 10時，俾利學生參賽。 

餘如書面資料。 

捌、上次會議決議最新辦理情形 

編

號 

案由 會議決議事項 負責 

科室 

最新辦理情形說明 

1 有關本市原住民

族教育方案（草

案）一案 

經徵詢與會人員之意

見，本方案一致通

過，並請函報中央教

育主管機關及中央原

住民族主管機關備

查。 

國小教

育科 

一、本市原住民族教育方案業

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

署（以下簡稱國教署）109

年3月31日臺教國署原字

第1090035023號函暨原住

民族委員會 109 年 3 月 31

日原民教字第 1090017523

號函同意備查。  

二、國教署為協助各地方政府

規劃並執行原住民族教育

方案，爰委託國立臺中教

育大學辦理「推動地方政

府發展原住民族教育方案

縣市輔導實施計畫」，遴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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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輔導委員辦理原住民

族教育方案輔導會議，經

委員提供諮詢建議以滾動

式修正本市原住民族教育

方案，使本市方案更臻完

善。 

2 有關奎輝國小嘎

色鬧分校空間活

化運用，該分校

自然環境及原住

民文化豐富資

源，建議規劃民

族教育課程或原

民重點學校課

程，運用體驗及

實作學習安排兩

天一夜等課程安

排，活化並利用

嘎色鬧分校空間

以避免閒置。 

由於時間關係，以上

提案請相關處室研

議，並於下次會議報

告辦理情形。 

教育設

施科／

國小教

育科 

一、空間改善部分，查奎輝國

小申請辦理「109 年 7 至

12 月、110 年 1 至 6 月嘎

色鬧分校課程教學設備暨

校園環境修繕維護計畫」

經費補助案，本府教育局

前於109年 8月 13日桃教

設字第1090067912號函及

110 年 1 月 11 日桃教設字

第1100001370號函核定金

額總計新臺幣 45 萬元整；

並分別於109年 9月 21日

桃教設字第1090084088號

函及110年 1月 20日桃教

設字第1100005562號函撥

付前揭款項，俾以奎輝國

小執行計畫。 

二、課程規劃部分，奎輝國小

業於本市在地化課程規劃

嘎色鬧部落箭竹林步道實

地踏查，並聘請當地耆老

進行解說。本市復興區在

地化課程得結合自然生態

及民族文化，所發展出的

課程模組也將轉化適用於

都會區學校。 

3 有關原鄉重點學

校幼兒園具有原

住民族語教學專

長之教師，擬給

予具有族語專長

由於時間關係，以上

提案請相關處室研

議，並於下次會議報

告辦理情形。 

幼兒教

育科 

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補助「推動本土語言及在地文

化融入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」

原則說明三第一項及第二項，

幼兒園自編本土語言參考教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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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格且擔任教學

之教師或教保員

教材編撰費用，

以利執行族語教

學。 

得於申請時檢附教材明細申請

相關經費，另撰稿費以每千字

新臺幣七百元作計算給予補

助。 

4 有關都會區公立

幼兒園原住民族

族語學習向下扎

根，因具有族語

專長資格之師資

聘任不易，建議

與國小一、二年

級原住民族語課

程結合一起學習

族語。 

由於時間關係，以上

提案請相關處室研

議，並於下次會議報

告辦理情形。 

幼兒教

育科 

一、依據幼兒及照顧法第 16 條

規定：「幼兒園及其分班除

園長外，應依下列方式配

置教保服務人員： 

(一)招收二歲以上至未滿三歲

幼兒之班級，每班招收幼

兒八人以下者，應置教保

服務人員一人，九人以上

者，應置教保服務人員二

人；第一項但書所定情形，

其教保服務人員之配置亦

同。 

(二)招收三歲以上至入國民小

學前幼兒之班級，每班招

收幼兒十五人以下者，應

置教保服務人員一人，十

六人以上者，應置教保服

務人員二人。 

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者，

除依前二項規定配置教保

服務人員外，每園應再增

置教保服務人員一人。」 

二、小學部具有族語專長之師

資若無教保服務人員資

格，在上課時仍需有教保

人員協同教學，無法單獨

上課，且各小學部及幼兒

部之教學方向含作息不盡

相同，故不建議將兩階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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孩童之課程結合。若該校

附設幼兒園積極推廣幼兒

原住民族語學習，可申請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主辦「推動本土語言融入

幼兒園教保活動」計畫，聘

請族語專長之專家或耆老

協同教學。 

5 有關訂定本市原

住民族文化教師

資格及聘用辦

法，以利民族教

育課程師資需

求，讓具有原住

民文化教學教師

不受學歷限制等

(例如:需大學畢

業)，以利各教

育學習階段發展

民族教育。 

由於時間關係，以上

提案請相關處室研

議，並於下次會議報

告辦理情形。 

國小教

育科 

一、查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35 條

規定，各級各類學校為實

施原住民族語言、文化及

藝能教學，得遴聘原住民

族耆老或具相關專長人士

支援教學；其認證辦法，由

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

之。 

二、為因應上開規定，行政院原

住民族委員會刻正研擬

「遴聘原住民族耆老或具

專長人士支援語言、文化

及藝能教學能力認證辦法

（草案）」（以下簡稱本辦

法草案），規範原住民族文

化教師資格辦法，據以遴

聘原住民族耆老或具相關

專長人士推動族語、文化

及藝能教學，針對耆老或

具相關專長人士之專才的

專業領域、資格、著作、教

學經驗、作品參賽等級分

別訂定認證標準。 

三、查原住民族委員會業於 109

年8月24日召開本辦法草

案研商會議，並徵集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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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市政府及學校人員意

見，以利後續法制相關作

業，本市將依原住民族委

員會發布之認證辦法辦理

相關師資聘用事宜。 

6 有關本市原住民

族教育審議委員

會，宜考量納入

各族群代表及各

教育學習階段之

委員，完備加強

原住民族教育審

議委員會功能。 

由於時間關係，以上

提案請相關處室研

議，並於下次會議報

告辦理情形。 

國小教

育科 

一、查本市原住民族教育審議

委員會設置要點（以下簡

稱本要點）第 3 點規定，

本會置委員13人至17人，

其中 1 人為主任委員，由

市長兼任；1人為副主任委

員，由副市長兼任，其餘委

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兼派

或遴聘之：(一)教師代表 3

人至 4 人；(二)學生家長

代表 2 人至 3 人；(三)專

家學者代表 3 人至 5 人；

(四)本府教育局代表2人；

(五)本府原住民族行政局

代表 1人。 

二、前項委員具原住民身分者

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二分之

一，並應考量各類學校、族

群及地域之均衡。 

三、本屆（第七屆）委員業含括

各教育階段代表（幼兒園、

國小、國中及高中），原住

民族群有泰雅族、排灣族

及太魯閣族代表。本府教

育局將持續鼓勵相關單位

推薦各族群代表，俾利完

備加強本市原住民族教育

審議委員會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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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提案討論 

 案  由：有關發展在地原住民族特色文創園區一案（提案委員：蘇佐璽、楊惠

雯） 

 說  明： 

一、為提供優質學習環境，介壽國中遷校羅浮校區後，原校地擬規劃發展

在地原住民族特色文創園區。 

二、配合教育部「培育優質創新人才，提升國際競爭力」之施政願景，教育

部青年發展署將以「建構多元學習平臺，培育青年成為創新改革的領

航者」做為未來施政願景，重視青年人力資源與運用，強調以「正規教

育接銜，多元體驗學習」的功能與主體性。 

建  議： 

一、原校地規劃為青創基地，提供在地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劃孵化場所；

辦理創客小棧特色場域；規劃原住民藝術文化基地，發展聚落文化，紮

根技職育才，培育在地的具原民特色的藝術人才或技職人才；亦可做

為復興區農產文物中心或觀光文化中心。 

二、鼓勵參與教育部青年發展署-109 年青年社區參與行動 2.0 Changemaker

計畫-原住民組，鼓勵原住民青年提案，組成 Actor 或 Changemaker，

投入部落創生、族群公共事務及文化傳承與發展。 

擬  辦： 

一、査介壽國中校地總面積計 42,655 平方公尺、校舍空間現有總間數計 41

間、教室總面積計 735 平方公尺(含教室及特別教室)、樓地板面積 2,479

平方公尺、運動場地(室內及室外)4,500 平方公尺，另有活動中心、圖

書館及宿舍(教師 14 間、學生宿舍 147 床)等配置；惟該區校地有高低

差、地層滑動等問題，需一併納入活化研議考量事項。 

二、本府教育局前於 110 年 1 月 14 日召開「金質介中 羅浮再現」遷校合

併委員會第 2 次會議，其臨時動議由原住民實驗高中籌備處邱嘉增校

長提案說明「羅浮高中因應未來師生住宿需求，請教育局協助將介壽

國中現有宿舍做為該校師生住宿之用」，會議決議為羅浮高中宿舍需求

錄案研議。 

三、再査目前羅浮高中新建教師宿舍為31間單人宿舍，學生床位為140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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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年尚可滿足國中部師生及高中第 1、2 年教師與第 1 年高中生住宿

需求；惟第 2 及第 3 年恐無法滿足教師及學生之住宿需求，故於前揭

會議提出建議，希望能保留原介壽國中教師及學生宿舍供未來教師及

學生使用。 

四、本府青年事務局協助原住民族青年多元職涯發展、文化連結、活絡本

市大專校院相關原住民族大專生（以下簡稱原大生）的單位及社團等，

亦與中原大學、中央大學等 10 多所大專院校合作推動青年職涯體驗，

參加對象以原大生為主，有關培育在地藝術人才與技職人才，仍需由

相關單位統籌規劃。 

五、考量青年新創團隊多以都會為主，較易存續，本府青年事務局目前於

桃園及中壢市區共建置三個青創基地（青創指揮部、安東基地及新明

基地）及社會企業中心，提供創新創業及社會創新的課程及工作坊、輔

導與媒合、媒體行銷等服務，召募輔導超過 140 組新創團隊、15 組登

記本市社企公司，過去除了成功孵化「1/5 數位共享部落」、「KeepGoing」

等 2 組原民團隊，漫漫物流公司亦透過網路平台以點對點直送方式，

節省貨物運送時間，解決復興區原民農特產品送下山的問題。 

六、有關 Changemaker 計畫，本府青年事務局配合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宣傳

相關資訊，以活潑有趣方式辦理說明會及群組宣傳，查 109 年度桃園

市入選青年團隊共計 4 組（伯公下在地文化發展協會、桃園彩虹野餐

推廣團隊、龍潭好青年、和和和青年），未有原民團隊報名參與，未來

持續加強宣導作業。 

七、有關介壽國中遷併校後之原校區空間活化事宜，建議邀集本市議員、

本府青年事務局、本府原住民族行政局、復興區公所、區民代表及民

眾、羅浮高中等相關單位，召開研商會議，包含作為教師及學生宿舍、

原住民族特色文創園區、原住民就業創業(職訓)中心、農產品初級加

工與產業發展相關場域、復興區公所行政園區等建議，以完善規劃原

校區空間活化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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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會人員建議（依發言順序）： 

一、蘇佐璽委員：介壽國中所在場域得天獨厚，附近有角板山公園，為復興區觀

光人數最多之處，希望未來能做更多有效的運用，如：部落及

藝術文創、觀光農產駐點等，復興區在地藝術家米路・哈勇也

提及希望能邀集木雕、竹雕等藝術家，進駐文創場地，以培育

在地青年藝術人才。 

二、周星文秘書：有關介壽國中原校址，希望能用作復興區行政園區，行政園區

搬遷多次，很多行政單位都不在目前區公所的行政大樓，故希

望能將介中的校舍空間作為區公所辦公大樓，並規劃停車空間

作為公用停車場；另高坡分校目前僅定期進行環境整理，屬閒

置空間，尚未規劃其他用途。 

三、陳  瑛議員：土地的規劃及利用需從未來性及前瞻性的角度審慎看待，原校

址得採分區利用方式，作為宿舍、青創、觀光、停車場或其他

用途，需進行評估報告。復興區目前沒有文創基地或大規模農

產品中心，倘能搭配角板山公園觀光人潮及農會，能提供在地

青年很好的未來發展；另高坡國小建議設置安養中心，閒置的

校址能針對兒童、少年及老人所需進行規劃。 

四、林日龍委員：有關介壽國中原校址用途一案需從長規劃，並先諮詢市府各單

位意見，建議採擬辦第七項，徵詢各方意見以審慎進行評估及

討論。 

決  議：考量原址係文教用途，介壽國中現有宿舍優予作為羅浮高中師生宿舍區，

其餘用地或建物使用，依程序徵詢本府相關局處及復興區公所提案後，

就前瞻性、未來性、公共性、永續性及適法性等層面另案研商確認。 

 

壹拾、臨時動議 

提案一：有關本市申請設置沉浸式族語教學幼兒園一案（提案人：林日龍委員） 

說  明： 

一、按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 18 條：「中央主管機關、中央教育主管機關、

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，應提供原住民嬰

幼兒學習原住民族語言之機會」，爰幼兒學習語環境定有明文規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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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為藉由沉浸式族語教學幼兒園之設置，提供幼兒族語學習環境，掌握語

言學習黃金時期，並以幼兒園為核心，推動親子及老幼共學，並帶動都

會地區社區共同參與族語學習，本案擬建議本市都會地區擇一幼兒園試

辦阿美族沉浸式族語教學。 

建  議：得參考新北市新莊區丹鳳國小附幼執行模式，於僑愛國小附設幼兒園設

置阿美族沉浸式族語教學幼兒專班。 

 

與會人員建議（依發言順序）： 

一、林日龍委員：本市原住民族都會人口及原住民學生占比高，可參考新北市新

莊區丹鳳國小附幼執行模式，採取抽離式教學，將大班、中班

及小班學生集中半天學習族語，配置一名族語教保員。 

二、張志瑋校長：本校預計下（110）學年度開始試辦，為配合園內師資，族語別

目前規劃採泰雅語，園內 60名幼兒中有29名原住民，今（109）

學年度課程已有融入原住民族文化。 

三、高麗萍園長：復興區 109 年底計有 4所學校核定沉浸式族語教學幼兒園計畫

（三光、長興、義盛、復興區幼兒園），僅長興沒有核定族語教

保員，另 3校都有族語教保員於園內進行實習，並於實習期間

撰擬教案，目前沉浸式幼兒園的主要困難之處在於族語教保員

媒合不易。 

四、簡志偉議員：沉浸式族語教學幼兒園雖然有其規劃及執行之困難，但本市原

住民人口及學生集中都會，沉浸式幼兒園勢在必行，抽離式教

學具可行性，建議可再了解學生狀況，族群人口占比較高的族

別優先進行辦理，逐步延伸至人數較少族別。 

決  議：於 110 學年度由僑愛國小附設幼兒園試辦沈浸式族語教學幼兒園。 

 

提案二：有關本市族語保母專業培訓一案。（提案人：簡志偉議員） 

說  明：除辦理沉浸式族語教學幼兒園外，應加強族語保母的專業訓練，族語保

母需具備族語能力及專業訓練課程時數，目前市府尚未有族語保母專業

訓練班。 

建  議：加強推動本市族語保母的專業培訓。 

決  議：請本府原住民族行政局規劃辦理本市族語保母專業培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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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三：有關本市國小教師甄試原住民族語認證加分一案。（提案人：陳 瑛議員） 

說  明：考量本市原住民人口及學生數眾多，為鼓勵本市欲從事教職者學習族語

並取得認證，希望能訂定取得族語認證者於國小教師甄試加分之規定。 

建  議：參考台北市相關加分作法，以鼓勵欲從事教職者學習族語。 

決  議：請本府教育局依相關法令研議。 

 

壹拾壹、散會：下午 3時 20 分。 


